 “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管理机构”

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说明

    为了配合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关于“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办法”的实施，电信研究院针对在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故障申告、测试、及责任判定等问题，在电信研究院范围内成立“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管理机构”。

一、以电信研究院副院长谢毅牵头，成立院“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管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在全院范围内组织协调需要由电信研究院参与的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故障申告、测试、责任判定等相关工作。

    谢毅担任组长，刘多担任副组长。

二、在“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电信研究院和部科技委通信领域内的相关专家，成立“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管理专家小组”。专家组负责确定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的测试方案，并对测试报告进行审核，最终形成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故障责任判定的最终结论。

    建议电信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龚双瑾担任专家组组长。

三、在电信研究院成立统一对外的“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申告受理办公室”，负责对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故障申告的受理，委派电信研究院的测试组对通信质量故障进行测试，并负责组织专家组对测试报告进行评审。在得到专家组做出的责任判定结论后，负责把结论提交给进行申告的部门，同时把相关报告和结论提交给部电信管理局。

    联系人：秦进

    联系电话：62301383    传真：62301404

四、 测试组建议由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和信息产业部计量中心的人员组成。测试组按照受理办公室的任务委派，根据专家组确定的方案，对存在问题的公用电信网间通信质量进行测试，并形成测试报告，提交给受理办公室。

    测试组联系人： 吕军  13601275316

                   陈欣  62304065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

2003年3月20日

